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畜恩言兌明

現行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組織法(以下簡稱本法)係自一百零九

年一月十五日公布，一百十年七月一日施行。為提升產業之國際競爭

優勢，建構更具專業、效率及符合國際潮流的智慧財產訴訟制度，同

時回應各界對於專業、妥適及迅速審理智慧財產案件之要求，司法院

刻正推動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之修法程序;另為回應外界保護營業秘

密之企盼，並落實專業及妥速審結之要求，將觸犯營業秘密法第十三
，“=::．’、 J ’︷‘

條之一、第十三條之二、第十三條之淳第昇頂及第十三條之四之罪的
第一審刑事案件(含附帶民事訴ξ公)改由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集中審

理;又因應專利法及商標法之修正，專利法或商標法所保護之智慧財

產權益所生第一審複審及爭議事件，專屬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管轄;

另一百十一年六月八日修正公布之國家安全法第十八條規定吥憂害國

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行為之刑事案件第一審管轄權屬於智慧

財產及商業法院。準此，本法相關規定自應配合修正，並增訂因著作

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涉及智慧財產權所生之第一審行政事件及強制

執行事件;修正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法官改任或遴選之類別及其辦理

審判事務類別之限帘二具律師資格者於擔任公設辯護人期間唁十入其

律篩執業期間;及增列商業調查官之任用資格範圍，以符實需。爰擬

具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要點如下

-、修正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管轄案件、．。(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明定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審判案件原則以法官三人合議行之，並

明定伊汐片冔由法官一人獨任審判之情形。(修正條文第六條)

、修正智慧財產法庭、商業法庭庭長之遴任，於智慧財產法庭、商

業法庭法官中遴兼。(修正條文第九條)

四、修正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法官改任或遴選之類別及其辦理審判

事務類別之限制。(修正條文第十條、第十五條)

五、明定具律師資格者於擔任公設辯護人期間唁十入其律師執業期間

。(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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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增列商業調查官之任用資格範圍。(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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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第三條智慧財產及商業

法院管轄案件如下

依專利法、商標^、

法、著作權法、光

碟管理條例、營業

秘密法、積體電路

電路布局保護法、

植物品種及種苗

法或公平交易法

所保護之智慧財

產權益所生之第

一審及第二審民

事事件，及依商業

事件審理法規定

由商業法院管轄

之商業事件。

修正條文

第三條智慧財產及商業

法院管轄案件如下:

依專利法、商標

法、著作權法、光

碟管理條例、營業
．:、．:、叫．︻、

秘密．法‘積體電路i

電路希高保護法▼

植物品種及種苗

法或公平交易法

所保護之智慧財

產權益所生之第

一審及第二審民

事亟塗事件，及依

商業事件審理法

規定由商業法院

管轄之商業事件。

二、因刑法第二百五

十三．條‘至．第 L二百

五十五條、第三百

十七條、第三百十

八條之罪或違反

商標法、著作權

法、營業秘密法及

現行條文

智慧財產案件審

理法第三十五條

第一項、第三十六

、因智慧財產權益所

生之民事事件峙釆廣

義之概念，除本案訴

訟外，凡於本案訴訟

起訴前及其程序進

行中所生之其他聲

請、抗告事件，均包

括在內，爰就第一款

酌作文字修正。

、0年0月0日修正

通過之專利法及商

標法已將專弄小商標

行政救濟制度改採

複審案及爭議案審

議制度，並由現行之

行政訴訟程序屺蚶采

準用民事訴訟程序。

依上開修正通過之

專利法第九十一條

之一、商標法第六十

七條之三規定，因專

利法或商標法所保

護之智慧財產權益

所生第一審複審及

爭議事件，專屬智慧

財產及商業法院管

因 利法或。標法

所保護之智慧財

言兌且月

產權益所生第

墨壟墨^

件。

三、因刑法第二百五十

三條、第二百五十

1

四條、’第三百十七

條、第三百十八條

之罪或違反商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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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著作權法及智

慧財產案件審理

法第七十六條至

笙主士三Σ僵案件，

不月艮地方法院依

通常、簡式審判或

協商程序所為之

第一審裁判而上

訴或抗告之刑事

案件;營業秘密法

條第一項案件，不

服地方法院依通

常、簡式審判或協

商程序所為之第

一審裁判而上訴

或抗告之刑事案

件。但少年刑事案

件，不在此限。

因雯塗匯^趣，= 、

，．．．︸、，．，/

法、÷蠡作權法丑．_羌‘

碟管理條伊卜積體

電路電路布局保

護法、植物品種及

種蓄法或公平交

易法涉及智慧財

產權所生之第一

審行政訴訟事件

及強制執行事件。

四、其他依法律規定

或經司法院指定

由智慧財產及商

差士三遽^

土三優竺^

三遽耋三^

丞產‘士^

蜇笙二^

件;營業秘密法之

轄，爰增訂第二款，

以臻明確。

、刑法第二百五十五=

條之罪係基於保護

消費者明確知悉商

品之來源、選擇權利

及風險管理因素等

法益，以確保消費者

權益，與保護人類精

神創作結晶之智慧

財產權無關，毋庸由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

院進行保護智慧財

產權法益之專業審

事小爰刪除現行條文

第二款之刑法第二

百五十五條。

四、配合0年0月0日

修正通過之智慧財

產案件審理，法修正

第三十五條、第三十

六條規定，並增訂查

證人之刑罰規定，修

正及增訂之條文移

列為第七十六條至

第七十八條;又為落

實專業審判目的、速

審速決、確保產業之

國際競爭優勢，將觸

犯營業秘密法第十

笙三壅^

璽室墨^

遽笙=璽^

璽冬差^

案件。但少年刑事

案件，不在此限。

旦、因著作權法、著作

權集體管理團體

條例、光碟管理條

例、積體電路電路

布局保護法、植物

品種及種苗法或

公平交易法涉及

智慧財產權所生

業法f完管轄乏．案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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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第﹂審行政事

件及強制執行事

件。

五、其他依法律規定或

經司法院指定由

智慧財產及商業

法院管轄之案件。

三條之一、第十三條

之二、第十三條之三

第三項及第十三條

之四之罪的第一審

刑事案件(含附帶民

事訴訟)改由智慧財

產及商業法院焦中

審理;惟依0年0月

0日修正通過之智

慧財產案件審理法

第五十九條第四項

規定，針對該案件偵

查中之強制處分，考

量時效性及便弄小性，

仍應由各該管地方

法院辦理;另配合一

百十一年六月八θ

f彥正公布之國家安

全法第十八條第二

項規定峮巳該法第八

條第一項至第三項

侵害國家核心關鍵

技術之營寨秘密行

為之刑事案件之第

一審管轄權屬於智

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爰修正現行條文第

二款相關內容，並配

合增訂第二款吁多列

為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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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智慧財產權所生之

行政事件峙釆廣義之

概念，除本案訴訟

外，凡於本案訴訟起

訴前及其程序進行

中所生之其他聲請、

抗告事件，均包括在

內;另因0年0月0

;日修正通過之專利

j‘法及商標法已將專

利、商標行政救濟制

度改採複審案及爭

議案審議制度，爰就

現行條文第三款酌

作文字修正，另增訂

因著作權集體管理

團體條例涉及智慧

財產權所生之第一

審行政事件及強制

執行事件之管轄法

院規定，以臻周全。

;另配合增訂第二款，

現行條文第三款移

列為第四款。

六、配合增訂第二款，現

行條文第四款移列

為第五款。

第五條智慧財產及商

業法院對應設置高等

檢察署智慧財產分署，

才了 J．-．J’ 、

ι
γ

才 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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ι

第五條智慧財產及商

業法院對應設置高等

檢察署智慧財產分署，

4

第一項耒f彥正。、

、配合第三條之修正，

爰就第二項酌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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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類別及員額依附表

之規定。

各地方檢察署及

其分署檢察官辦理第

三條第三款及第垂款

之刑事案件，其直接上

級檢察署檢察長為高

等檢察署智慧財產分

署檢察長。

其類別及員額依附表

之規定。

各地方檢察署及

其分署檢察官辦理第

三條第二款及第四款

之刑事案件，其直接上

級檢察署檢察長為高

等檢察署智慧財產分

署檢察長’。’、

第六條智慧財產及商

業法院審判案件，以塗

宣三人合議行之。垼直

下列．戶形之一者，以法

字修正。

官一人獨任行之

第六條‘智慧財產及商

業法院審判案件，除智

智慧財產之民

事訴訟法第七條

所定相牽連關係

亟釁^

奎丑笙^

5

犯營業秘密法

慧財產之民

而起訴或合併起

土三逸竺^

三遽竺三上^

像三三^

笙土三墮^

罪迆^

箇二易^

之案件。

一審程序以法官一人

尸γ

J

獨任行之，卜其餘以三

人合言義行之。

合議審事小以庭長

充審判長;無庭長或庭

長有事故時，以庭員中

資深者充之，資同以年

長者充之。

獨任審事上即，以該

法官行審判長之職權’。

件第

、配合增列獨任審理

之案件類型，將現行

條文第一項修正為

第一項序文及第一

款。

、依刑事訴訟法第二

百八十四條之一、第

四百五十五條之十

一及第四百九十條

規定，適用簡式審

芋小簡易或協商程序

之第一審刑事案件，

及適用簡易程序之

第一審刑事案件之

附帶民事訴訟，法院

毋庸行合議審孚小爰

增訂第一項第二款

至第四壽欠。

與前款之案件有、

裁判上一罪或刑

一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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燙璽^

四

墾星塞^

丞奎齷塗↓

合議審判，以庭長

充審判長;無庭長或庭

長有事故時，以庭員中

資深者充之，資同以年

長者充之。

獨任審宇小即以該

法官行審判長之職權。

前耑款適用偌易

第九條智慧財產及商

業法院分設智慧財產

法庭、商業法庭，其庭

數視事務之繁簡定之。

各庭置庭長一人，

除由

第九條智慧財產及商

業法院分設智慧財產

法庭、商業法庭，其庭

數視事務之繁簡定之。

各庭置庭長一人，

分別於智慧財產法庭、

商業法庭法官中遴兼

之，監督各該庭事務。

兼任者外，餘由法官中

任院長之法官

巴=．、:、

遴兼之，監督各該庭事

矛夯。

_歹/
JJ

第十條智慧財產及商

業法院置法官、試署法

司法院因應業務

需要，得調地方法院及

其分院試署法官或候

補法官至智慧財產及

商業法院辦事，協助法

官辦理案件程序之進

彳亍、爭點之整王里、資廾斗

第一項未修正。、

、為使智慧財產及商業

法院之智慧財產法

庭、商業法庭之庭長

遴任更具彈性，爰參

考法院組織法第十五

條、第三．十六條;行政

法院組織法第九條規

定，修正第二項文字。

第十條智慧財產及商
●、．．︼‘/-’、

J J

業法院置法官艙式署法

官，分別依其改f壬或遴

選之類別，辦理智慧財

6

產案件或商業件之

審判相關事務。

司法院因應業務

需要，得調地方法院及

其分院試署法官或候

補法官至智慧財產及

、智慧財產案件及商

業事件固然分屬不

同之．專絮”惟法．官重巠

由研習、進修，亦不

乏兼具二項專業能

力者(例如:已完成

司法院辦理之二種

專業改任課程)。為

期智慧財產及商業

法院之事務分配更

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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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蒐集、分析及裁判書

之草擬等事項。

試署法官或候補

法官調智慧財產及商

業法院辦事期間唁十入

其試署法官或候補法

官年資。

智慧財產及商業

法院置法官助理，依聘

用人員相關法令聘用

專業人員，或調派各級

法院或行政法院其他

司法人員或借調其他

機關遍當人員充任，協

助法官辦理案件程序

之進行、爭黑古之整理、

資料之蒐集、分析等事

商業法院辦事，協助法

官辦理案件程序之進

行、爭點之整理、資料

之蒐集、分析及裁判書

之草擬等事項。

試署法官或候補

法官調智慧財產及商

業法院辦事期間唁十入

其試署法菅．或彳虞補法
γ了-J■‘︻ _{/、

//官年資 0︼』．」

智慧財產及商業

法院置法官助理，依聘

用人員相關法令聘用

專業人員，或調派各級

法院或行政法院其他

司法人員或借調其他

機關適當人員充任，協

助法官辦理案件程序

之進行、爭點之整理、

資料之蒐集、分析等事

頊。

具彈性，以提升審判

效能，第一項關於分

別依其改任或遴選

類別辦理各該專業

審判事務之規定，爰

予刪除。

、第二項至第六項未

f彥正。

7

、第一項酌作文字修

具專業證照執業

資格者，經聘用充任法

官助理期間唁f入其專

業執業年資。

法官助理之遴聘、

訓練、業務、管理及考

核等相關事頊，由司法

院定之。

具專業證照執業

資格者，經聘用充任法

官助理期間唁十入其專

業執業年資。

法官助理之遴聘、

訓練、業務、管理及考

核等相關事項，由司法

院定之。

第十二條 智慧財產及 第十二條 智慧財產及

一
一

頁 0



商業法院設公設辯護

人室，置公設辯護人，

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

一職等或薦任第九職

等;其合計在二人以

上者，置主任公設辯

護人一人，簡任第十

職等至第十二職等。

前項公設辯護

人繼續服務四年以

上，成績優良，經審查

合格者，得晉敘至簡

任第十二職等;已依

法院組織法第十七條

第二項、第三項、少年

及家事法院組織法第

十一條第二項、第三

項規定晉敘有案者，

得敘至簡任第十二職

等。

商業法院設公設辯護

人室，置公設辯護人，

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

一職等或薦任第九職

等;其合計在二人以

上者，置主任公設辯

護人，簡任第十職等

至第十二職等。

前i貧公嚐殳辯．護
f∼︻．，-．‘J γγ．”

人繼續j洱艮矛芻四ξ牟‘↓叉’

上，成績優良，經審查

合格者，得晉敘至簡

任第十二職等;己依

法院組織法第十七條

第二項、第三項、少年

及家事法院組織法第

十一條第二項、第三

項規定晉敘有案者，

得敘至簡任第十二職

等。

8

正。

、公設辯護人之工作

與律師所執行之業

務，均屬司法實務工

作，故於第五項明定

具律師執業資格者

於擔任公設辯護人

期間，計入其律篩執

業期間。

、第二項至第四項朱

f彥正。

前項智慧財產

及商業法院公設辯護

人之服務年資與曾任

高等法院或其分院公

設辯護人之服牙旁年

資，合併計算。

第二項之審查

辦法，由司法院定之。

甚獲叵^

於擔任公設辯護人期

、J【

前．項智慧財產

及商業法院公設辯嘗靈

人之服務年資與曾任

高等法院或其分院公

設辯護人之服務年

資，合併計算。

第二項之審查

辦法，由司法院定之。

一
一



間

期間 0

^

第十三條智慧財產及

商業法院設司法事務

官室，置司法事務官，

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

職等;司法事務官在

二人以上者，置主任

司法事務官一人，薦

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

十職等。

具律師執業資格

者，擔任司法事務官

期間，計入其律師執

業年資。

入其律ξ執業

、

第十三條智慧財產及

商業法院設司法事務

官室，置司法事務官，

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

職等;司法事務官在

二人以上者，置主任

司法事務官_/薦在第
九職等巠．簡衽第十職

等。

第十六條

、第一項酌作文字修

正。

、第二項耒修正。

第十五條任用符合前

條第一項資格之人為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法官，其改f壬與遴選審

查，應注意其品德、、經

驗與專業法學之素養。

司法院每年應辦

理智慧財產及商業法

院人員在職進修，以充

實其法學及相關專業

素養，提昇裁判品質。

具律師執業資格

者，擔任司法事務官

期間，計入其律師執

智慧財產及

第十五條任用符合前

條第一項資格之人為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法官，應各依智慧財產

或商業之專業類別，分

別改任或遴選之，改任

與遴選審查，應注意其

品彳惠、ξ巠驗與專業法學

之素養。

司法院每年應辦

理智慧財產及商業法

院人員在職進修，以充

實其法學及相關專業

素養，提昇裁判品質。

一唒ι合第十條第一項之

修正，酌作文字修

正。

二、第二項耒修正。

第十六條

9

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智慧財產及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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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法院設技術審查

官室與商業調查官

室，分別置技術審查

官與商業調查官，均

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

職等。技術審查官室、

商業調查官室之技術

審查官、商業調查官

其中二分之一，得分

別列簡任第十職等;

合計在二人以上者，

得各置主任技術審查

官或主任商業調查官

一人，簡任第十職等

至第十一職等。

前項技術審查官

與商業調查官，於業

務需要時，得依聘用

人員相關法令聘用或

借調．各種專業人員充

任，其遴聘及借調辦

法，由司法院定之。

技術審查官室、

商業調查官室得視業

務需要分組辦事，各

組組長由技術審查

官、商業調查官兼任，

不另列等。

技術審查官及商

業調查官分別承法官

商業法院設技術審查

官室與商業調查官

室，分別置技術審查

官與商業調查官，均

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

職等。技術審查官室、

商業調查官室之技術

審查官、商業調查官

其中二．芬乏，’，-，丹，厂得’，分
rF-∼‘、’γ“γ

別列簡住第羊職等，’:

合計在二人以上者，

得各置主任技術審查

官或主任商業調查

官，簡任第十職等至

第十一職等。

前項技術審查官

與商業調查官，於業

務需要時，得依聘用

人員相關法令聘用或

借調各種專業人員充

任，其遴聘及借調辦
;’斟 ’■、 J J -︼JJ”

法，由司法院定之’茄乏
/，︻-∼

技術審查官耋、

商業調查官室得視業

務需要分組辦事，各

組組長由技術審查

官、商絮調查官兼任，

不另列等。

技術審查官及商

業調查官分牙b承法官

10

二、第二項至第四項未修

正。

正。

了



之命，辦理下列事務:

案件技術或商業^、

問題之判斷、資

料之蒐集、分析

及提供意見。

、其他法令所定之二．

事務。

之命，辦理下列事務:

案件技術或商業^、

問題之判斷、資

料之蒐集、分析

及提供意見。

、其他法令所定之二．

事務。

第十七條技術審查

官，應就具有下列資

格之一，並有擬任職

務任用資格者任用

11

之:

^、

第十七條技術審查

擔任專利審查官

或商標審查官合

計三年以上，成

績優良並具證明

者;或經公立或

立案之私立大

學、獨立學院研

究所或經教育部

承認之外國大

學、獨立學院研

究所畢業，具相

關系所碩士以上

學位，擔任專利

或商標審查官或

助理審查官合計

六年以上．，成績

優良並具證明

者;或公立或立

務任用資格者任用

之:

、擔任專利審查官

或商標審查官合

言十三年以上．，成

績優良並具證明

者;或經公立或

立案之私立大

學、獨立學院研

究所或經教育部

承認之外_國大
．，．尸二

、、

學气豸蜀立學院研

究所畢業，具相

關系所碩士以上

學位，擔任專利

或商標審查官或

助理審查官合計

六年以上，成績

優良並具證明

者;或公立或立

、第一項、第三項及第

四項耒修正。

、為使商業調查官之

來源更多元化，爰參

考智慧財產及商業

法院約聘技術審查

官及約聘商業調查

官遴聘辦法第四條

第一項第四款規定，

於第二項商業調查

官之任用資格部分

增列財經事務組之

司法事務官，以符實

爹
一
職

、
列
尸
任

下
/
擬

γ

‘
峟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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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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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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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之私立專料以

上學校或經教育

部承認之國外專

料以上學校相

關系科畢業，擔

任專利或商標審

查官或助理審查

官合計八年以

上，成績優良並

具證明者。

、現任或曾任公立

或立案之私立大

學、獨立學院相

關系所講師六年

以上、助理教授、

副教授、教授合

計三年以上或

公、私立專業研

究機構研究人員

六年以上，有智

慧財產權類專門

著作並具證明

者。

商業調查官，應

就具有下列資格之

，並有擬任職務任

用資格者任用之

-、曾於行政院經濟

部、金融監督管

王里委員會、臺灣

案之私立專科以

上學校或經教育

部承認之國外專

科以上學校相

關系科畢業，擔

任專利或商標審

查官或助理審查

官合計八年以

、現任或曾任公立

或立案之私立大

學、獨立學院相

關系所講師六年

以上、助理教授、

副教授、教授合

計三年以上或

公、私立專業研

究機構研究人員

六年以上，有智

慧財產權類專門
‘，仁．．．、’、J’

著作並’真證伯甘
．f‘

者。

商絮調查官，應

就具有下列資，格之

-，並有擬任職務任

用資格者任用之

-、曾於行政院經濟

部、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臺灣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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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所、

券櫃檯買賣中

‘心、臺灣期貨交

易所股份有限公

司、臺灣焦中保

管結算所或其他

相當單位任職合

計三年以上，具

會言十、才殳資、財

務分析、經濟及

金融市場專業，

成績優良並具證

明者。

、經公立或立案之

私立大學、獨立

學，陔;麝干究戶斤或雲巠

教育部承認之外

國大學、獨立學

院研究所畢業，

具相關系所碩士

以上學位，曾於

行政院經濟部、

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臺灣言登券

交易所唁登券櫃

檯買賣中心、

臺灣期貨交易所

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集中保管結

算所或其他相當

證券交易所、 Ξ登

券櫃檯買賣中

臺灣期貨交J亡．:、

易所股份有限公

司、臺灣集中保

管結算所或其他

相當單位任職合

計三年以上，具

奮哥鳳，;殳資弋財f
屺■--︼-●

務分析j、經濟及”

金融市場專業，

成績優良並具證

明者。

、經公立或立案之

私立大學、獨立

學院研究所或經

教育部承認之外

國大學、獨立學

院研究所畢業，

具相關系所碩士

以”仁學f立，曾於

行政院經濟部‘，．5

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臺灣證券

交易所、證券櫃

13

極!買買中．亡:

臺灣期貨交易所

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集中保管結

算所或其他相當

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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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任職合計二

年以上，具會計、

投資、財務分析、

經濟及金融市場

專業，成績優良

並具證明者。

現任或曾任公立、

或立案之私立大

學、獨立學院相

關系所講師三年

以上、助理教授、

副教授、教授合

計二年以上或

公、私立專業研

究機構研究人員

三年以上，有會

計、投資、財務

分析、經濟及金

融市場專業著

作並具證明者。

四、現任或曾任財妒

單位任職合計二

年以上，具會計、

投資、財務分析、

經濟及金融市場

專業，成績優良

並具證明者。

現任或曾任公立

或立案之私立大

學璿、獨立/學下奮相．．J
闕!磊岠斤磊吾市ξξξ．、韋、
以上、助理教授、

副教授、教授合

計二年以上或

公、私立專業研

究機構研究人員

三年以上，有會

計峙殳資、財務

分析、經濟及金

融市場專業著

作並具證明者。

第一項第一款技
．．．．‘’，．’、 fJ!．，，．”’、、

術審查官資格，於專
、，=:

利審查官資格條例及

商標審查官資格條例

施行前，曾在專利商

標審查機關擔任專利

商標審查工作之年

資，得採計為擔任第

一項技術審查官之年

奎釐鋰^

釐宣全址^

主二壅^

具證明者。

第一項第一款技

術審查官資格，於專

利審查官資格條例及

商標審查官資格條例

施行前，曾在專利商

14

、三

資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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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審查機關擔任專利

商標審查工作之年

資，得採計為擔任第

一頊j如沀審查官之年

．

第一頌第一款、

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

款所稱成績優良，係

指於最近三年考績二

年列甲等、一年列乙

等以上，且朱受刑事、

懲戒或平時考核記過

以上處分，並經其』及

務機關出具證明者。

第一頊第一款、

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

款所稱成績優良，係

指於最近三年考績二

年列甲等、一年列乙

等以上，且朱受刑事、

懲戒或平時考核記過

以上處分，並經其服

務機關出具證唱月砉叮

第十八條智慧財產及

商業法院設書記處，

置書記官長，薦任第

九職等至簡任第十一

職等，承院長之命處

理行政事務;一等書

記官，薦任第八職等

至第九職等;二等書

記官，薦任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三等書

記官，委任第四職等

至第五職等，分掌紀

錄、文書、研究考核、

總務、資料及訴訟輔

導事務;並得分科、分

股辦事，．科長由一等

ι”歹．‘
If 『．』2

第十八條智慧財產及

商業法院設書記處，

置書記官長，薦任第

九職等至簡任第十一

職等，承院長之命處

理行政事務;一等書

記官，薦任第八職等

至第九職等J‘ξ弓等書
記官，薦任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三等書

記官，委任第四職等

至第五職等，分掌紀

錄、文書、研究考核、

總務、資料及訴訟輔

導事務;並得分科、分

股辦事，科長由一等

、第一項‘第二項未修

正。

、分料、分股辦事要點

之性質屬行政規則，

機關本可依其權限

或職權逕行頒訂，無

庸明文規範;兼任及

免兼係人員任用事

項，且現行一等書記

官兼任料長、股長，

二等書記官兼任股

長資格條件，係依公

務人員陞遷法相關

規定辦理，爰刪除第

三項有關另定分科、

分股及兼任、免兼等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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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記官兼任，股長由

一等書記官或二等書

記官兼任，均不另列

等。但一等書記官人

數少於設料數，且有

業務需要時，科長得

由二等書記官兼任^

之。

書記官兼任，股長由

一等書記官或二等書

記官兼任，均不另列

等。但一等書記官人

數少於設耕數，且有

業務需要時，科長得

由二等書記官兼任^

之。

，!、＼/彳臼‘，θηι
、二等書記官總額芼J】．，

不得逾同一智慧財產

及商業法院一等書記

官、二等書記官、三等

書言己官總額二分之

官、二等書記官總額，

不得逾同一智慧財產

及商業法院一等書記

官、二等書記官、三等

書言己官聿惠額一分之

事項之規定。

刖項一等書言己

^0

=

^0

f 項所定分^

分股及’任、免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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